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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州 市 南 沙 区 人 民 政 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
穗南府行复〔2023〕245 号

申请人：程 X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南沙区教育局。

地址：广州市南沙区进港大道 466 号之二传媒大厦 10 楼。

法定代表人：侯静敏，职务：局长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7 月 10 日作出的《关于程

X 反映事项的答复》（穗南教信函〔2023〕XX 号），向本府申

请行政复议，本府依法予以受理。

申请人请求：

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《关于程 X 反映事项的答复》（穗南

教信函〔2023〕XX 号），对申请人反映事项重新商议，根据申

请人多次提出的意愿申请“特例”研讨再答复。

申请人称：

申请人及女儿朱XX于2023年通过积分入户政策入户南沙。

根据国家有关小学三公里就近安排入学的规定，朱 XX 应安排至

申请人房子所在地对应的 XX1 小学。现被申请人以户口簿登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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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未在区教育局发文日期之前为由，不能按照人户一致政策

安排朱XX就近入读。今年XX1小学报名入读人数超过招生计划，

与申请人同小区的其他约 80 名小孩要接受统筹入学，并由被申

请人安排至 XX2 小学，但申请人的女儿不在该统筹名单中。申

请人到区教育局招生办咨询和协商后仍未能解决。被申请人对

申请人提供的户口登记佐证材料（入户卡信息时间：2023 年 4

月 19 日，准迁证时间：2023 年 4 月 24 日）、情况说明、南沙

区公安局户政部门出具的证明等材料不予认可，仅看户口簿登

记的时间。故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出书面申请并收到了答复，

现对该答复不服，请求被申请人安排申请人的女儿朱 XX 就近入

读 XX2 小学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

一、《关于程 X 反映事项的答复》（穗南教信函〔2023〕

XX 号）属于信访处理意见，申请人应根据信访相关规定申请复

查复核。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不服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访行政管

理部门、负责受理信访事项的行政管理机关以及镇（乡）人民

政府作出的处理意见或者不再受理决定而提起的行政诉讼人民

法院是否受理的批复》[（2005）行立他字第 4 号]第一条，结

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条的规定，行政复议的

范围应为“认为行政机关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

的”，因此，被申请人作出的《关于程 X 反映事项的答复》（穗

南教信函〔2023〕XX 号）属于信访处理意见，不属于行政复议、

行政诉讼的范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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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被申请人作出《关于程 X 反映事项的答复》（穗南教

信函〔2023〕XX 号）程序合法。

根据《依法分类处理信访诉求工作规则》（国信发〔2022〕

9 号）第十三条第（一）款和《信访工作条例》第三十四条的

规定，申请人于 2023 年 6 月 9 日到被申请人处信访，被申请人

工作人员接待并在《南沙区教育局群众来访登记表》上记录了

其提出的相关诉求。随后，申请人又于 6 月 12 日、6 月 14 日、

6 月 21 日、6 月 27 日、6 月 28 日通过广州市教育局、广州市

信访局、南沙区信访局等信访渠道，向被申请人提出了同一诉

求，被申请人一一受理。6 月 26 日，被申请人通过电子邮件的

形式向申请人送达了《受理告知书》（穗南教信函〔2023〕XX

号）。由于申请人通过各类信访渠道提出的信访事项相同，7

月 10 日，被申请人一并对申请人作出《关于程 X 反映事项的答

复》（穗南教信函〔2023〕XX 号），并于 7 月 18 日以邮件形

式发送至申请人。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作出《关于程 X 反映事

项的答复》（穗南教信函〔2023〕XX 号）程序合法。

三、被申请人作出《关于程 X 反映事项的答复》（穗南教

信函〔2023〕XX 号）认定事实清楚，适用依据正确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四条、第十条、

第十三条等规定，准予迁入证明仅是办理户口迁移的过程性文

件，户口登记簿具有证明公民身份和户籍的正式法律效力。因

此，在认定报名对象的户籍信息时，应以户口登记簿上登记的

信息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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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广州市南沙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实施细则》，

公办小学学位分配按“人户一致”原则安排南沙区户籍适龄儿

童入读对口地段小学。适龄儿童满足以下两项条件之一的，符

合“人户一致”的条件：1、适龄儿童户籍地址与其父母或其他

法定监护人所能提供的实际居住有效文书资料（房屋所有权证、

不动产权证书、购房协议、宅基地使用证、集资房证明、拆迁

协议等）地址一致，入户该址时间须在当年招生计划公布前（含

当年招生计划公布当日），且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拥有该房

产 100%份额；或者，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和子女共同拥有该

房产 100%份额……。2023 年 4 月 28 日，被申请人在广州市南

沙区教育局政府信息公开平台上发布《关于做好 2023 年南沙区

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》《关于印发〈2023 年南沙

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计划、招生地段〉的通知》，因此，

在 2023 年 4 月 28 日前（含当日）具有南沙区户籍的适龄儿童

方可满足上述“人户一致”的条件。

经核，申请人的适龄孩子的户口迁入广州市南沙区的户口

簿登记时间为 5 月 5 日，该时间晚于当年招生计划公布日（4

月 28 日），根据《广州市南沙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实施细

则》，其不符合“人户一致”条件。因此，被申请人作出《关

于程 X 反映事项的答复》（穗南教信函〔2023〕XX 号）适用依

据正确且内容正当。

本府查明：

2021 年 4 月 30 日，被申请人在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政府门

户网站发布《关于印发〈广州市南沙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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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细则〉的通知》（穗南教规字〔2021〕2 号）（下称《招

生实施细则》）。该《招生实施细则》规定：“（二）对口入

学。公办小学学位分配按‘人户一致’原则安排南沙区户籍适

龄儿童入读对口地段小学。‘人户一致’主要是指适龄儿童户

籍地址与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所能提供的实际居住有效

文书资料（房屋所有权证、不动产权证书、购房协议、宅基地

使用证、集资房证明、拆迁协议等）地址一致。适龄儿童满足

以下两项条件之一的，符合‘人户一致’的条件：1.适龄儿童

户籍地址与其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所能提供的实际居住有效

文书资料（房屋所有权证、不动产权证书、购房协议、宅基地

使用证、集资房证明、拆迁协议等）地址一致，入户该址时间

须在当年招生计划公布前（含当年招生计划公布当日），且父

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拥有该房产 100%份额；或者，父母或其他

法定监护人和子女共同拥有该房产 100%份额；……。符合‘人

户一致’条件的适龄儿童，根据区教育行政部门划定的招生范

围，按适龄儿童户籍地对口公办小学安排入读。如对口公办小

学学位不足，则根据适龄儿童满足‘人户一致’条件的时间排

序，按照顺序和公办小学的学位数安排入学，满足‘人户一致’

条件的时间相同的，则通过电脑派位方式确定，因排序靠后未

能入读对口公办小学的，由区教育行政部门统筹安排区属公办

学位（含政府购买的民办学校学位，下同）。（三）统筹入学。

以下情况由区教育行政部门予以统筹安排本行政区域内公办学

位：……。3.不符合‘人户一致’条件的南沙区户籍适龄儿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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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未在当年招生计划公布日前办理入户的南沙区户籍适龄儿

童。……。”

2023 年 4 月 28 日，被申请人在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政府门

户网站发布《关于印发〈2023 年南沙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

计划、招生地段〉的通知》（下称《招生计划》）。同日，被

申请人在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《关于做好 2023

年南沙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》（下称《招生工

作通知》），该通知附件 1 为《〈广州市南沙区义务教育阶段

学校招生实施细则〉政策解读》，就《招生实施细则》的相关

问题进行解读，其中明确“问题 5：怎样界定‘人户一致’条

件？答：1.适龄儿童户籍地址与其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所能

提供的实际居住有效文书资料（房屋所有权证、不动产权证书、

购房协议、宅基地使用证、拆迁协议等）地址一致，入户该址

时间须在当年招生计划公布前（含当年招生计划公布当日），

且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拥有该房产 100%份额；或者，父母或

其他法定监护人和子女共同拥有该房产 100%份额。”

2023 年 6 月 9 日、12 日、14 日、21 日、27 日，申请人分

别向被申请人、广州市南沙区信访局、广州市信访局反映其小

孩的入学问题，主要问题及诉求为：申请人于 2023 年积分入户，

广州市入户人员信息卡签发日期为 2023 年 4 月 19 日，广州市

公安局南沙区分局通知申请人拿准迁证的日期为 2023年 5月 4

日，申请人及女儿朱 XX 入户广州市南沙区的日期为 2023 年 5

月 5 日，被申请人发布文件的日期为 2023 年 4 月 28 日。被申

请人以申请人户口簿登记时间未在今年招生计划发布前，不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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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“人户一致”为由，安排申请人的小孩统筹入学并统筹至 XX3

小学。但在人户一致的情况下，申请人房子所在地对口学校为

XX1 小学（下称 XX1 小学）。因 XX1 小学实际报名人数远超学

校计划招生人数，被申请人将部分超出招生计划的人以在 4 月

28 日完成落户为由安排至 XX2 小学。申请人按照相关程序办理

了户口迁移，户口簿登记时间非申请人个人原因导致，且 XX3

小学距离申请人居住地 5 公里，不方便老人接送，希望被申请

人按人户一致地段生资格统筹安排申请人的女儿到 XX2 小学就

读。

申请人提供的《不动产权证书》[粤（2020）广州市不动产

权第 1140XXXX 号]记载：“权利人：程 X，共有情况：单独所

有，坐落：南沙区 XX 大道 XX 街 XX 号 XX 房。”申请人提供的

户口簿显示，朱 XX 出生于 XX 年 XX 月 XX 日，系申请人的女儿，

申请人及女儿朱 XX 均于 2023 年 5 月 5 日从重庆市 XX 县 XX 镇

XX 村 XX 组 XX 号迁入广州市南沙区 XX 街道 XX 街 XX 号 XX 房。

2023 年 6 月 26 日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反映的事项予以受

理，并通过申请人提供的电子邮箱地址向申请人送达《受理告

知书》（穗南教信函〔2023〕XX 号）。

2023 年 7 月 10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《关于程 X 反映事项的

答复》（穗南教信函〔2023〕XX 号）（下称《关于程 X 反映事

项的答复》），载明：“程 X：您反映‘人户一致入学’事项

收悉。经认真研究，现就有关事项答复如下：根据《广州市南

沙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实施细则》，公办小学学位分配按

‘人户一致’原则安排南沙区户籍适龄儿童入读对口地段小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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适龄儿童满足以下两项条件之一的，符合‘人户一致’的条件：

1.适龄儿童户籍地址与其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所能提供的实

际居住有效文书资料（房屋所有权证、不动产权证书、购房协

议、宅基地使用证、集资房证明、拆迁协议等）地址一致，入

户该址时间须在当年招生计划公布前（含当年招生计划公布当

日），且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拥有该房产 100%份额；或者，

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和子女共同拥有该房产 100%份额；……

经核，市民入户时间晚于当年招生计划公布日，不符合‘人户

一致’条件，将由区教育行政部门统筹安排区属公办学位。”

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7 月 18 日通过申请人提供的电子邮箱地址

向申请人送达该《关于程 X 反映事项的答复》。

另查明，2021 年 4 月 26 日，广州市教育局印发《广州市

教育局关于印发广州市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指导意见的通

知》（穗教规字〔2021〕3 号）（下称《广州市义务教育学校

招生工作指导意见》）第二条第（十二）项规定：“公办小学

学位安排。各区教育行政部门按‘人户一致’原则安排本市户

籍适龄儿童入读对口地段小学。‘人户一致’主要是指适龄儿

童户籍地址与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所能提供的实际居住

有效文书资料（房屋所有权证、不动产权证书、购房协议、宅

基地使用证、拆迁协议、经登记备案的租赁合同）地址一致。

‘人户一致’具体条件由各区教育行政部门制定。”

2023 年 7 月 20 日，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《关于程 X

反映事项的答复》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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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：申请人户口簿复印件、《不

动产权证书》[粤（2020）广州市不动产权第 1140XXXX 号]，被

申请人《关于程 X 反映事项的答复》（穗南教信函〔2023〕XX

号）及送达凭证、《广州市南沙区教育局群众来访登记表》、

信访案件明细表三份、《受理告知书》（穗南教信函〔2023〕

XX 号）及送达凭证、《广州市南沙区教育局关于印发广州市南

沙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实施细则的通知》穗南教规字

〔2021〕2 号、《关于印发〈2023 年南沙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

招生计划、招生地段〉的通知》《关于做好 2023 年南沙区义务

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》《广州市南沙区义务教育阶段

学校招生实施细则政策解读》，《广州市教育局关于印发广州

市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》（穗教规字〔2021〕

3 号），广州市南沙区信访局《信访事项转送函》《广州市南

沙区信访局人民群众信访登记表》《转送函》。

本府认为：

一、被申请人具有对申请人反映事项予以处理的法定职

责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第七条第二款规定：“县

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具体负责义务教育实施工

作；……。”本案中，被申请人作为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

门，具有对申请人反映其女儿的小学入学问题作出答复的法定

职责。

二、被申请人作出《关于程 X 反映事项的答复》具有事实

和法律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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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第十二条规定：“适

龄儿童、少年免试入学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适龄儿童、

少年在户籍所在地学校就近入学。”《广州市义务教育学校招

生工作指导意见》第二条第（十二）项规定，对公办小学学位

安排，“人户一致”的原则安排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入读对口地

段小学，“人户一致”具体条件由各区教育行政部门制定。被

申请人发布的《招生实施细则》第四条规定，适龄儿童入读公

办小学按照以下两种方式安排：一是对口入学，二是统筹入学。

本案中，申请人请求以对口入学的方式安排其女儿朱 XX 入读

XX1 小学或 XX2 小学。根据《招生实施细则》规定，对口入学

需满足“人户一致”的条件，即朱 XX 除需满足户籍地址与其父

母（即申请人）所能提供不动产权证书地址一致和父母拥有房

产 100%份额的两个条件外，还需满足入户该址时间须在当年招

生计划公布前（含当年招生计划公布当日）的条件。根据朱 XX

的户口簿显示，其迁入广州市南沙区 XX 街道 XX 街 XX 号 XX 房

的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5 日，被申请人发布《招生计划》的时间

为 2023 年 4 月 28 日，由上可知，朱 XX 不满足入户该址时间早

于或同于当年招生计划公布日（含当年招生计划公布当日）的

条件，故被申请人作出《关于程 X 反映事项的答复》，认为朱

XX 不符合“人户一致”的条件，将朱 XX 统筹安排区属公办学

位，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，本府予以支持。

本府决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

（一）项的规定，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《关于程 X 反映事项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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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复》（穗南教信函〔2023〕XX 号）。

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 15 日内

向广州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

二〇二三年八月十六日


	本府认为：

